晋政梅〔2019〕55号

晋江市人民政府梅岭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梅岭街道土地卫片监测与防控
新增“两违”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片点、各社区：
现将《梅岭街道土地卫片监测与防控新增“两违”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晋江市人民政府梅岭街道办事处
                             2019年7月9日

梅岭街道土地卫片监测与防控新增“两违”
工作方案
2014年全市“两违”综合治理以来，我街道取得阶段性成效。根据上级关于“两违”综合整治要求和工作部署，从长效机制上构建、从发现源头上抓起，利用卫星遥感影像底图，应用卫星影像技术治理“两违”，全面遏制新增“两违”现象。经研究，我街道制定如下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为确保土地卫片监测与防控新增“两违”工作稳步推进、切实有效，成立梅岭街道土地卫片监测与防控新增“两违”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 洪长江（党工委书记）

第一副组长: 洪志强（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副  组  长: 施金钟（党工委副书记、主任科员）
          吴青山（党工委副书记）
柯  涌（司法所所长）
成　    员: 吴连坛（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
          余  洁（党工委秘书）
          张金龙（党工委组织委员）
洪琼琼（党工委宣传委员）
陈黄河（党工委委员、派出所所长）
郑绍乐（办事处副主任、蔡厝社区党支部书记）
陈文祥（办事处副主任）
詹伟清（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委专职副书记）
庄志东（梅岭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陈卫星（党政办副主任）
刘晓东（财政所所长）
王筱鹭（城管中队中队长）
陈文艺（国土资源所所长）
赖龙海（城管办负责人）
尤全芳（综治办专职副主任）
曾毅清（纪工委副书记）
陆延前（城关供电所所长）
吴桂颜（许厝社区党支部书记）
蔡振良（碧山社区党支部书记）
庄伟民（岭山社区党支部书记）
曾成志（三光天社区党支部书记）
许再发（梅庭社区党支部书记）
钟鸣扬（晋阳社区党支部书记）
庄烜炜（梅青社区党支部书记）
庄爱国（梅山社区党支部书记）
庄铁桑（蔡厝社区居委会主任）
庄文华（桂山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秀蓉（竹树下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叶竞炫（沟头社区党支部书记）
王春芬（竹园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小萍（双沟社区党支部书记）
张文举（赤西社区党支部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司法所所长柯涌兼任办公室主任，城管中队中队长王筱鹭、国土资源所所长陈文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挂靠城管中队。
二、健全机制
（一）建立巡查、发现、核实、制止和报告机制
1.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片点、各社区对本区域范围内“两违”巡查要落实属地责任，加大巡查频次和密度，立足早发现、早制止、早报告，强化源头预防、源头治理，实现新增“两违”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
2. 建立巡查发现网格。（1）属地网格：各片点、各社区要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网格，建立片(点)领导、驻社区干部、社区主干巡查、制止“两违”工作责任制，有物业服务企业进驻的住宅小区单列作为一个网格，无物业服务企业进驻的住宅小区列入所在社区的网格。各片点、各社区网格第一责任人分别由各片点点长、各社区主干担任，物业小区网格第一责任人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担任，相关人员为具体责任人。（2）部门网格：国土资源所、安办、社会事务办、城管办、城市管理局梅岭中队等部门建立巡查网格，第一责任人由部门负责人担任，相关人员为具体责任人，定期对责任区域进行巡查。各片点、社区等相关单位、物业服务企业要将确定的网格责任人、责任区域等情况上报街道治违办，街道治违办收集汇总后建立网格防控数据库。
3. 及时发现、核实、制止和报告。（1）社区、有物业服务企业进驻的住宅小区网格具体责任人每日对辖区进行巡查，发现在建项目应即时上报街道治违办。街道治违办在接到报告后3小时内组织核查，对违反土地和规划方面违法建设应立即制止，并组织街道国土资源所和城市管理局梅岭中队联合执法予以拆除并报送街道治违领导小组、市自然资源局、市城市管理局和市治违办；涉及交通、林业、水利等方面的违法建设，街道治违办在接到报告后3小时内报相关市直有关单位核查，并报街道治违领导小组、市治违办。（2）街道治违办每日核查社区、物业服务企业上报的在建项目，并加强对辖区进行巡查，发现新增“两违”，立即制止并报市直有关单位和市治违办。
（二）健全查处和拆除机制
1. 统一领导。街道是本行政区域范围内新增“两违”综合治理的责任和实施主体，在市直有关单位的配合下，组织人员和物资开展辖区内“两违”建筑的拆除行动。对各社区查实上报的新增“两违”，城市管理局梅岭中队立即向当事人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报告街道治违办、街道治违领导小组后，启动“即查即拆”程序，3日内整改到位，并将处置情况报市治违办。
2. 组织协调。涉及职能交叉、区域交叉等新增“两违”案件由街道治违办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实施查处。
3. 根治复原。应当拆除的新增“两违”必须全部拆除到位、恢复原状，方可核销结案。
4. 多方协作。在查处“两违”过程中，街道积极配合市直有关单位，多措并举，强化新增“两违”制止查处，综合应用限制办理许可、冻结产权和不予供水、供电等措施。

（三）建立拆除后勤保障机制

1. 确保人员安全。各片点、相关科室、社区拆除前要做好场地勘查，切断水电，疏导交通，确保在拆除工作中所有人员的绝对安全。
2. 疏导围观群众。各片点、相关科室、社区组织相应人员将围观人群疏散至安全区域，对阻碍执法人员执法由派出所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确保“两违”拆除工作顺利进行。
3. 做好舆论引导。在拆除时避免不知情者拍照视屏断章取义上传网络造成负面影响，现场组织人员进行情况解答，拆除后片点、社区、街道信访办密切关注、跟踪事态后续发展情况，正确引导走相关合法程序解决诉求，让问题解决在社区、在街道、在基层。
三、落实措施
（一）教育宣传
各片点、社区要以教育宣传为主，整治处罚并行。各片点、社区要加强“两违”政策宣传讲解，引导群众按合法程序提出申请，从思想上杜绝违建现象。
（二）自查整改
各片点、相关科室、社区接到街道治违办下发的卫片图斑后，立即组织人员逐宗核对，并将核对情况向街道治违办汇报，在卫片图斑下发后15天内向街道治违办反馈工作开展情况。新增“两违”，要立即组织予以拆除，并向街道治违办报送拆除前后对比图片；不属于“两违”，要在下发后10天内将卫片监测图斑明细及相关情况做出说明，经社区书记、工作点长签字后报送街道治违办。街道治违办收集、分析、汇总后经街道治违领导小组审核签字后报市治违办。
（三）核查销号
街道治违办严格遵守市专项督查小组的销号制度，对属于新增“两违”的，依据下列标准报市治违办核销结案：
1. 开挖基础应回填至恢复原貌；
2. 违法占地基础施工应对基础实施摧毁式拆除；
3. 主体施工应全部实施主体结构摧毁式拆除；
4. 违法加层应将四周墙体及内墙全部拆除；
5. 地上有建(构)筑物及地面有水泥硬化的，必须全部拆除、破碎，并清理运出；

6. 地上有推填、堆压占的，要清理堆放物，显现出原耕作层并恢复耕作条件。
对未拆除到位的对象，街道治违办向各片点、各社区下发督查整改通知书，责令整改到位，直至核销结案。
四、通报追责
（一）纪律严明

各片点、相关科室、社区在处理“两违”事件时要着装整齐、统一领导、服从安排、文明用语、通俗易懂、以理服人，不断学习提升素质，做到文明执法、做好文明管城。
（二）组织约谈
街道治违办每月召开治违办工作会议，分析各片点、社区新增“两违”卫片面积排名情况，汇总上报街道治违领导小组。
其中社区新增“两违”卫片面积（扣减已拆除整改或不属于“两违”卫片部分）位列街道后三位的，由街道治违分管领导约谈社区主干；年度社区新增“两违”卫片面积位列街道后三位的，由街道主要领导约谈社区主干。
（三）绩效考评
街道治违办每月汇总通报全街道卫片图斑整改与新增“两违”巡查处置情况，进行考评计分，并纳入年度治违考核和部门年度绩效考评。
（四）效能督查

街道治违办开展履职督查，对各片点、各社区及有关部门在土地卫片监测与防控新增“两违”工作中玩忽职守、不履职、不作为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的，提交街道办事处，给予效能处理。对阻碍“两违”工作推进、涉嫌行贿受贿的交相关部门处理。
附件：各社区每月卫片图斑整改与新增“两违”巡查处置情况评分表
附件

各社区每月卫片图斑整改与新增“两违”
巡查处置情况评分表

	序号
	社区
	指标扣分值
	备注（具体扣分事项）

	
	
	卫片图斑/“两违”新增
	

	1
	许厝
	　
	　
	　

	2
	碧山
	　
	　
	　

	3
	岭山
	　
	　
	　

	4
	三光天
	　
	　
	　

	5
	梅庭
	　
	　
	　

	6
	晋阳
	　
	　
	　

	7
	梅青
	　
	　
	　

	8
	梅山
	　
	　
	　

	9
	蔡厝
	　
	　
	　

	10
	桂山
	　
	　
	　

	11
	竹树下
	　
	　
	　

	12
	沟头
	　
	　
	　

	13
	竹园
	　
	　
	　

	14
	双沟
	　
	　
	　

	15
	赤西
	　
	　
	　

	考评细则：
    当每月辖区内出现因卫片图斑被通报且未整改、新增“两违”巡查不到位的，每发生一起扣5分。

	科室负责人：


	抄送：街道党政领导及副科级以上干部。

	梅岭街道办事处                          2019年7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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